附件 2
设施农业用地负面管理清单

	类型
	判定标准

	永久基本农田内禁止事项
	永久基本农田内，除允许按生产季节、种植种类新建利用表土种植的塑料大棚及既有的生产设施(含耳房)在不改变原有面积、位置的情况下进行翻建、改建外，严禁其余各类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翻建

	


设施农业用地建设禁止事项
	办理备案手续的设施农用地，不得用于非农业用途

	
	使用耕地的设施农用地，耕作层剥离后禁止未妥善保存 、利用

	
	未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上图入库手续的，且未在文件中规定无需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的，农村道路、畜牧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等农业设施项目，不得占用耕地

	
	排水(污)沟等污水收集输送系统不得采取明沟布设（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标准号：环发〔 2010〕151号）

	



作物种植设施用地禁止事项
	作物种植和种子种苗繁育中有钢架结构的玻璃或 PC 板连栋温室、 日光温室：不得搭建或安装永久性承重地梁，不得对原有田面铺设混凝土硬底化

	
	不得采用钢板等作为大棚覆盖材料，不得采用外来废渣等填充土地

	
	作物种植附属设施：用地规模不得超出设施农业项目用地总规模的10%,不得超出 30 亩

	
	农村道路：按照农村道路管理的场区道路，宽度不得超过 8 米

	
	温棚看护房：单层面积不得超出4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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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判定标准

	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禁止事项
	畜禽水产养殖附属设施：用地规模不得超过设施农业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5%,最大面积不得超出 30 亩

	
依托高标准农田
等项目建设的大
田种植配建设施
禁止事项
	配建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不得超出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0%

	
	不得设置大于 8 米的沟渠和田间道路、大于 20000 平方米的蓄水池

	
	高标准农田等项目以外建设的直接服务于大田种植生产必备的蓄水池等灌排设施，需依托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

	

按建设用地管 理禁止事项
	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各类庄园、酒庄、农家乐

	
	各类农业园区中涉及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会议、大型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科研、展销等用地

	
	经营性粮食存储、加工和农资存放、农机经销维修企业的农机存放、维修场所，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

	
	休闲农业中农业科普、体验等教育展览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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